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上字第236號

上  訴  人  李文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力亞倫間請求遷讓房屋事件，上訴人對於

本院民國113年8月27日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之日起柒日內，提出上訴理由書。

    理  由

一、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原第

一審法院為之：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二、第一審判決

及對於該判決上訴之陳述。三、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

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四、上訴理由。」、「上

訴理由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應廢棄或變更原判決之理

由。二、關於前款理由之事實及證據」；「上訴不合法者，

第二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

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審

判長得定相當期間命上訴人提出理由書。」、「當事人未依

第1項提出上訴理由書或未依前項規定說明者，第二審法院

得準用第447條之規定，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

之。」；且此一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準用之，民事訴訟法

第441條、第444條第1項、第444條之1第1項、第5項、第436

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不服本院鳳山簡易庭112年度鳳簡字第106

號判決並提起上訴，惟上訴狀僅空泛記載該判決認事用法有

所違誤不當等語，並未具體表明上訴理由，依上開規定，命

上訴人於主文所示期限內提出上訴理由書（即表明應廢棄或

變更原判決之理由及關於理由之事實及證據），並按對造人

數添具繕本，逾期逕為定期辯論，非經說明正當原因，不得

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特此裁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秦慧君

                                      法  官  呂致和

                                      法  官  饒志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亭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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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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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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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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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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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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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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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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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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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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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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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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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力亞倫間請求遷讓房屋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民國113年8月27日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之日起柒日內，提出上訴理由書。
    理  由
一、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原第一審法院為之：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二、第一審判決及對於該判決上訴之陳述。三、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四、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應廢棄或變更原判決之理由。二、關於前款理由之事實及證據」；「上訴不合法者，第二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審判長得定相當期間命上訴人提出理由書。」、「當事人未依第1項提出上訴理由書或未依前項規定說明者，第二審法院得準用第447條之規定，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且此一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4條第1項、第444條之1第1項、第5項、第436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不服本院鳳山簡易庭112年度鳳簡字第106號判決並提起上訴，惟上訴狀僅空泛記載該判決認事用法有所違誤不當等語，並未具體表明上訴理由，依上開規定，命上訴人於主文所示期限內提出上訴理由書（即表明應廢棄或變更原判決之理由及關於理由之事實及證據），並按對造人數添具繕本，逾期逕為定期辯論，非經說明正當原因，不得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秦慧君
                                      法  官  呂致和
                                      法  官  饒志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亭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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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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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原第
    一審法院為之：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二、第一審判決
    及對於該判決上訴之陳述。三、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
    ，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四、上訴理由。」、「上訴
    理由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應廢棄或變更原判決之理由
    。二、關於前款理由之事實及證據」；「上訴不合法者，第
    二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
    定期間先命補正。」；「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審判
    長得定相當期間命上訴人提出理由書。」、「當事人未依第
    1項提出上訴理由書或未依前項規定說明者，第二審法院得
    準用第447條之規定，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
    ；且此一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41
    條、第444條第1項、第444條之1第1項、第5項、第436條之1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不服本院鳳山簡易庭112年度鳳簡字第106
    號判決並提起上訴，惟上訴狀僅空泛記載該判決認事用法有
    所違誤不當等語，並未具體表明上訴理由，依上開規定，命
    上訴人於主文所示期限內提出上訴理由書（即表明應廢棄或
    變更原判決之理由及關於理由之事實及證據），並按對造人
    數添具繕本，逾期逕為定期辯論，非經說明正當原因，不得
    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秦慧君
                                      法  官  呂致和
                                      法  官  饒志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亭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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